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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1日正值新《广告法》实施
一周年。这部去年9月1日生效的新版

《广告法》对虚假广告、明星代言、未成
年人代言、互联网广告等都作出了规
定。同时，国家工商总局还启动了广告
监测平台，覆盖全国所有市级及市级以
上媒体。

“监测显示，2015年9月以来，广告
违法率比新《广告法》实施前下降了
84.29%。”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司司
长张国华表示，新法施行一年来，全国工
商、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各类违法广告
案件约 2.4 万件，罚没款约 4 亿元，有力
震慑了虚假违法广告行为。

“吹牛”不上税，但要罚款

千金求来的秘方、能 100%提升美
白效果的化妆品、获某国际权威机构认
证⋯⋯公众已经接受了这类广告语言
的习惯性“注水”，有很多企业为了营销
不惜弄虚作假，特别是在互联网上，牛
皮满天飞，谁也不负责。

对此，新《广告法》明确了下列 5 种
虚假广告情形：（一）商品或者服务不存
在的；（二）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
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
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
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
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
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
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
的；（三）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
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
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的；（四）
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的；

（五）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
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

各地工商管理部门以此为依据，开
展了大规模虚假广告整治行动。例如：
浙江象山倪氏堂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在
公司认证的微信公众号“老倪膏药”“老
倪团队”和淘宝网店“倪氏膏药”等平台
上，宣称“老倪膏药由倪氏堂百年传承
秘方加以现代工艺加工而成，象山已有
30余年实体店历史；轻症1—2疗程，重
症3—5个疗程可痊愈”⋯⋯

经调查，公司开设实体店不过四五
年，根本不是老店。另外，老倪膏药生
产厂家并未使用当事人的配方，秘方一
说根本不成立。而且，所谓著名商标

“老倪”尚未注册成功。
就是这样一款假出身、假秘方、假名

牌产品，在微商里卖出高价：老倪电极贴
片，进价29元/盒（10贴/盒），实体店、微
商售价最高达150元/盒。

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后认
为，企业宣称的治疗疾病功能，明显超
出批准的产品适用范围，属于发布虚假
广告。浙江省工商机关于 2016 年 2 月
责令广告主停止发布相关违法广告，在
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处罚
款80万元。

这一回，“吹牛”真的要挨罚了。

互联网广告，告别野蛮生长

老《广告法》对互联网广告只字未
提，因为当时根本就没这种广告形式。
但是近年来，互联网广告已经发展成为
当今最具活力的新兴广告形式，同时也
因为缺乏相关监管依据，成为广告乱象
的重灾区。

为规范互联网广告发布行为，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新《广告法》明确规定互
联网广告活动也必须遵守《广告法》的各

项规定。广西锋之味食品有限公司就在
微信公众号传播虚假广告而栽了跟头。

“甘十八柠檬鸭起源于清末民初广
西邕州武鸣地界甘姓人家，历经百年传
承发扬⋯⋯”今年 5 月 22 日，广西锋之
味食品有限公司开通微信公众号，随后
其在公众号上发布百年老店的内容，同
时印制一批产品包装盒（袋），在包装盒

（袋）标注了上述内容及“广西名菜·非
物质文化遗产”等字样的广告。

经南宁市工商部门实地了解查实，
锋之味食品有限公司无法提供相关的证
明材料证明“甘十八柠檬鸭”的起源和传
承，也未能提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
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核文件，更未
向国家相关部门提出相关申报。

《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以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
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可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
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广告费用
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针对此案，南宁市工商部门依法对
广西锋之味食品有限公司作出处罚：责
令其停止发布虚假广告行为，并处以广
告费用三倍的罚款，即罚款 2700 元。
这也是南宁市查处的首起微信公众号
违法广告案。

作为新《广告法》的配套法规，今年
7月，国家工商总局出台了《互联网广告
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明确付费搜索也
是广告，需明确标注为“广告”，并与自
然搜索结果显著区分。虽然《暂行办
法》今年9月1日才正式生效，但其对市
场的效应早已提前显现。

今年8月中旬，记者发现今日头条等
客户端已将原来的“推广”改为标注广告，

百度也在8月31日将付费搜索由“商业
推广”改为“广告”。

百度相关负责人表示，自今年 5 月
份整改起，百度便已对医疗、药品、保健
品、食品四大关乎老百姓生命健康安全
的行业下发极度严苛的资质审查标准，
强制推广企业提交包括营业执照、主体
资质证明、银行对公账户验证和 ICP 备
案等 10 余种资质证明，保证百度平台
的信息安全。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正式
实施后，百度承诺遵守法律规定严格把
关广告主资质审查。”该负责人还表示，
欢迎广大网友和媒体积极举报，提供线
索，任何人一旦发现虚假、违法信息或
企业，均可进入百度举报平台（jubao.
baidu.com）进行举报。

此外，新《广告法》还针对互联网广
告的一些特殊形式量身定制，例如规定
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发送广告，弹出广
告应当确保一键关闭等，已基本在 9 月
1日前落实。“新《广告法》为切实规范互
联网广告发布行为提供了重要依据。”
张国华透露，一年来，全国工商、市场监
管部门共查处互联网广告案件约 3200
件，罚没款约6700万元。

净化广告，保护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一直是广告的主力模特，
尤其随着《爸爸去哪儿》等亲子节目的
热播，一批星娃变成了小红人，在受到
商家追捧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对于孩
子参加商业活动的争议。

因此，新《广告法》新增关于未成年
人广告管理的规定，包括不得利用 10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不

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广告活
动，不得利用中小学生和幼儿的教材、
教辅材料等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等。

清风卷纸就撞到了“未成年人代言”
的枪口上。2014年底，清风卷纸签约林
志颖之子Kimi Lin为旗下一款纸巾代
言。因为此时新《广告法》还未生效，这一
行为并不违反当时的相关法规。但是今
年初，清风卷纸经销商仍在上海某超市若
干门店内发布清风卷纸广告，广告中含有
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Kimi Lin作为
广告代言人的形象；当事人销售的商品
外包装上也含有Kimi Lin形象。

此时，新法早已生效，禁止 10 周岁
以下未成年人代言，违反者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
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以罚
款，情节严重的还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
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

因此，上海市工商机关于2016年5
月责令广告主停止发布相关违法广告，
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处
罚款10万元。

此外，各地工商部门在执法中还发
现一些培训机构、儿童品牌通过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进行明星儿童代言的行
为比较多发。

如上海“哒哒英语”在自有网站广
告中，使用了 10 名未满 10 周岁小明星
的形象及这些小明星或其监护人在新
浪微博发布的微博内容截图，包括小明
星正在接受当事人英语培训的照片、对
培训的肯定性评价等内容，构成利用不
满 10 周岁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以
及利用受益者名义（形象）作推荐、证
明，被依法处罚款40万元。

日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
法院发布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审判白皮书》显示，近年来，随着
金融业务的不断开拓，金融类案
件数量不断攀升。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是借款人
向金融机构借款融资，按约定还
款付息，贷款方为金融机构的纠
纷类型。目前，随着金融创新成
为金融市场发展的原动力，借款
融资呈现多样化，金融借款市场
面临的法律风险不容忽视。

作为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
院之一，北京市四中院集中管辖
审理全市重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案件。白皮书显示，2014 年至
2016年上半年，北京市第四中级
人民法院共受理重大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件230件，结案178件。

据了解，北京市四中院自成
立以来，就以改革思维推动审判
机制体系性创新，着力破解审判
难题，提升金融审判水平，维护金
融秩序。

“当前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善，
债务人利用多种金融融资方式获
取资金后逃避债务。”北京市四中
院院长吴在存指出，案件审理中，
很多作为保证人的自然人在判决
后并无实际财产可供执行，金融
机构起诉众多无偿付能力的被
告，反而影响了其债权实现的效
率。这些因素不仅延长了案件审
理周期，而且加剧了执行难度。

白皮书显示，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案件中，外埠当事人占比高，
且普遍涉及担保等多个法律关
系。在送达、调查、执行过程中常
常伴有地方因素干扰，导致此类
案件“审理难”问题较为突出。

2013 年 3 月，申请人某信托公司与被申请人内蒙古某集
团有限公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贷款合同及抵押
合同，鄂尔多斯某集团公司等提供担保。因内蒙古两公司未
能如期偿还借款，信托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偿还借款并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同时该信托公司向北京市四中院申请财产保
全。依照民事诉讼法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和该院关于“立保
同步”的有关规定，北京市四中院依法查封被申请人名下的在
建工程，冻结银行存款及所持有的股权、股票。同时，法院促
成当事人自行和解，由第三方代为偿还债务,随即依申请人提
出的申请，解除了对被申请人采取的强制措施。

“审判容易执行难，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金融审判的问
题。”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卫国指出，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是金融审判中数量最大、难度比较高的案件类型之一。他
建议法院降低担保门槛，对不同类型的担保形式和担保物确
定不同标准的担保要求；同时，探索引入一种概括性的最高额
责任保险担保。

“我们建立‘立保同步、保调对接’工作机制，着力解决‘执
行难’问题。”吴在存说，针对重大金融合同借款纠纷中存在的
财产难寻、人难找，被诉当事人为逃避债务、规避执行，故意转
移资产、拖延诉讼等问题，北京市四中院创设了“立保同步、保
调对接”机制，在当事人起诉申请诉讼保全时，经该院审查符
合条件的，同步进行立案、保全工作，提高保全成功率。在成
功保全的同时，法院开展调解。白皮书显示，上半年，北京四
中院实际执行率达96.82%，居北京市法院之首。

一般而言，在财产保全到位的前提下，当事人开展调解、
实现和解的意愿会大大提高。北京市四中院的这一做法，极
大推动了大标的金融合同借款纠纷的有效解决。白皮书统
计，在北京市四中院已审结的案件中，有124件案件由法院作
出判决，46 件案件系原告主动撤回起诉或各方达成调解协
议，诉中案件调撤率为20%。

“对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在执行阶段提出的执行行为异议
与案外人提出的实体执行异议，我们一律交由民商事审判庭审
理，确保执行实施与执行裁判彻底分离，进而全面平衡保障各方
利益。”吴在存说，为高效有序地化解重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北
京市四中院探索“立审执衔接”新机制，打破部门间壁垒，使案
件流转、财产保全等在相关部门共同参与、协调配合下完成。

本报讯 记者姜天骄从公安部获
悉：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认真贯彻中
央关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决策部
署，全力投入“天网行动”，全力推进
2016年“猎狐行动”，成效显著。截至目
前，全国公安机关共从61个国家和地区
成功抓获各类境外逃犯 409 名。其中，
缉捕 272 名，劝返 137 名；缉捕“百名红
通”逃犯15名，协助纪检、检察机关缉捕
职务犯罪境外逃犯38名，缉捕海关走私

犯罪境外逃犯14名；涉案金额千万元以
上的127名，超过亿元的28名；潜逃5年
以上的33名，其中10年以上的12名。

据了解，专项行动中，公安部指挥全
国公安机关深入排查、主动出击，在相关
国家执法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展集中
缉捕行动。公安部先后派出 33 个工作
组赴境外开展工作，成功缉捕、劝返一大
批境外逃犯。4 月 23 日，在我国驻马达
加斯加使馆、驻毛里求斯使馆和马达加
斯加警方等的大力协助下，“猎狐行动”
工作组将涉案金额达 40 余亿元的特大
集资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刘某等4人缉捕
回国。7 月 29 日至 8 月 10 日，在泰国执

法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公安部“猎狐
行动”工作组先后在泰国清迈、曼谷、清
莱等地，集中缉捕余某某等 5 名重大经
济犯罪嫌疑人。

对“逃得久、藏得深、缉捕难度大”的
境外逃犯，公安部指导各地公安机关进行
重点攻坚，逐人制定“个性化”缉捕方案，
全力开展工作。5月17日，上海公安机关
成功抓获潜逃秘鲁17年的犯罪嫌疑人周
某某。经查，1999年2月至6月，犯罪嫌
疑人周某某伙同他人以上海妇女国际旅
行社名义，以为他人代办出国签证为名，
骗取数十名被害人共计200余万元后潜
逃。此后17年中，上海公安机关始终没

有放弃缉捕工作，深入排查周某某逃匿线
索。根据缜密侦查，上海市公安机关获取
周某某在委内瑞拉取得国籍，变换身份的
重要线索。最终在我国驻秘鲁大使馆大
力支持和秘鲁警方的积极配合下，于5月
17日在广州白云机场将持委内瑞拉护照
入境的周某某抓获。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境外追逃
追赃永远在路上。下一步，全国公安机
关将根据“天网行动”要求，进一步完善
工作机制、提升整体能力水平，有逃必
追，一追到底，力争取得境外追逃追赃工
作更大战果，让经济犯罪嫌疑人“不敢
逃、不能逃、不想逃”。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张 虎

大约 20 年前，央视有档名牌栏目
叫《广而告之》，通过播放公益广告宣传
正能量或普及知识。现在，新《广告法》
同样需要广而告之。

比如，房地产商经常宣传自己的项目
离天安门多少公里，培训机构总是明示或
暗示有相关考试命题人员参与，保健食
品喜欢让代言人推荐补钙腰腿好，啤酒
广告的“标配”是大家开怀畅饮⋯⋯很少
有人觉得有问题，有时消费者甚至会把
这些宣传作为购买商品的参考依据。然

而，这些都是新《广告法》明令禁止的。
广告主需要认真学习广告法，调整

自己的广告策略，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触
碰“红线”。今年2月，杭州一个卖糖炒栗
子的小贩就因为宣传自己是“杭州最好
的炒货店”，违反了广告法关于禁止使用
顶级词汇的规定，差点被罚款20万元。

对于消费者来说，了解广告法不仅
有利于监督规范商家的广告行为，也能
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有所察觉，并
适时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例如很

多医药受骗案例中，商家都涉嫌虚假违
法广告，消费者可以据此提起诉讼。

现代社会，大大小小的商家都离不
开广告。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类市
场主体已达 8078.8 万户。哪怕每家每
月只推送 1 条广告，也是 8000 多万条，
广告监督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根本无
法一一核查。因此，《广告法》要真正发
挥净化市场环境的作用，离不开亿万消
费者的共同监督。而监督的第一步，就
是要让更多人了解《广告法》。

2016 年“猎狐行动”成效显著
目前共从61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各类境外逃犯409名

广 告 法 需 要 广 而 告 之
若 瑜

新《广告法》实施一周年，一批广告乱象得到有效治理——

重罚遏制违法广告
本报记者 佘 颖

立保同步

保调对接

北京法院新机制解决金融案件执行难

本报记者

李万祥

通讯员

马

军

这种打着“赔

本甩卖”的翡翠店

十分常见。他们的

商 品 标 称 原 价

2800 元、3800 元不

等，但甩卖价仅为

100 元。如果商家

不能证明商品原价

的确是数千元，就

涉嫌虚假广告。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管道被改动业主拒绝收房

物业公司疏于管理应担责
交房验收时发现卫生间管道被改动，业主拒收房屋并将

房产公司及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相应损失。近日，江
苏无锡南长法院对该起侵权责任纠纷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2012年末，黄女士与房产公司签订购房合同一份，约定购
买某小区房产一套。2014年6月，她与房产公司办理房屋交接
手续时，发现屋内卫生间管道被改动，便当即拒绝收房。其后，
黄女士了解到，原来是楼上住户孙某装修时，从物业公司处获得
了其家门钥匙，才得以进入对管道进行改动。黄女士认为，房产
公司及物业公司对未交付给业主的房屋疏于管理，使其财产权
受到侵害，于是诉至法院，要求上述两单位赔偿其相应损失。

房产公司称，早在2013年6月，其公司已向黄女士发函，
要求其接收房屋，但黄女士一直未办理交接业务，根据双方签
订的买卖合同规定，应视为房屋已经交付，对房屋保管使用的
责任应由黄女士承担。

法院经对第三人孙某的调查证实，孙某确实从物业公司处借
得黄女士家中钥匙用于卫生间的管道改造，并有钥匙使用登记表
佐证。孙某称，矛盾发生后，其已将黄女士家中管道恢复原状。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房产公司按约通知黄女士办理房
屋交接手续，但黄女士未按约收房，按合同规定，该房屋应视为
交付完毕，房屋的相关风险已转移至黄女士，故房产公司对本
案的损害后果并无过错，不应担责。本案的损害后果系孙某改
动管道所致，物业公司对其将钥匙交给他人未能作出合理解
释，出借钥匙亦未经黄女士同意，故可认定物业公司与孙某的
行为已构成共同侵权，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责任。现黄女士
仅向物业公司主张权利，结合案件实际，法院最终酌定物业公
司向黄女士赔偿损失2万余元。 （李宁倩 徐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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